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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對第三節的意見焦點小組對第三節的意見焦點小組對第三節的意見焦點小組對第三節的意見：選舉制度及政黨：選舉制度及政黨：選舉制度及政黨：選舉制度及政黨

題目的重要性題目的重要性題目的重要性題目的重要性

目前的制度非常不公平和不民主，而且公眾也不明白制度。

研討會文件討論關於全民普選的理想制度的選舉制度及政黨制度。然

而，香港仍未實行全民普選，並存許多架構及憲制方面的問題。改善

香港現行選出地方選區代表的制度在整體憲制改革議程上未必屬優先

處理的議題。

投票制度投票制度投票制度投票制度

香港的立法機關充其量只是反對派。比例代表制在全面民主的制度下

或許是可取的，但在香港卻會進一步分化本已分裂的反對派。而這是

政府樂見的。香港在推行全面民主化前，可能更適宜採用有助鼓勵較

少數目的政黨集中力量的選舉制度。

強制性投票很罕有，只在澳洲實行。

《基本法》並無就選舉制度作出規定，故此可隨時對選舉制度作出檢

討。但立法會的選舉制度   功能界別及地方選區的兩層投票構成重大

問題，《基本法》並且訂明這樣的制度。

公開名單投票制度可使同一政黨的所有候選人機會均等，但缺點是鼓

勵分化。香港的公開名單投票制會加深政黨內部的分裂。

香港人不喜歡被迫只投票支持某個政黨 (即目前的立法會地方選區選
舉 )。他們希望投票支持所喜愛的候選人，不管他們屬何政黨。就此方
面，可轉移單票制是適當的方式。由可轉移單票制頗為複雜，因此只

用愛爾蘭及馬爾他等小國採用。由於香港地方小，因此可能適宜採用。

選舉制度可為促進問責性 (非代議制度 )或代議制度而設計；這兩個目標
之間要作取捨。代議性也許是兩者中較重要的，因為問責制可透過其

他方法達到。然而，就香港的情況而言，代議制會增加政黨分化的危

機，因此採用代議制程度較低的制度或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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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界別功能界別功能界別功能界別

商界害怕民主化會導致社會主義，因而支持功能界別。這樣的理據是

幼稚的。全球的民主社會並非全部奉行社會主義。香港的功能界別制

度是獨一無二的。應逐步取消功能界別制度。如不能取消，也應考慮

進行改革。至少可規定由個別人士而不是公司投票。可把選民範圍擴

大。這些都是彭定康引進的三項改革。

然而，很難想象現時由功能界別議員支配的立法會怎會推動對功能界

別制度的改革。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增加地方選區的議席，而功能界別

的議席則維持不變。這樣可減低功能界別的重要性。

立法會與行政機關的關係立法會與行政機關的關係立法會與行政機關的關係立法會與行政機關的關係

就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關係而言，立法會被認為只有很小權力。其

實，立法會擁有實權，但立法會的組成方式卻保證其會在罕有情況下

才會運用其權力。在少數幾次立法會全體議員團結一致的行動 (例如
1998年時的經濟舒緩措施、空氣質素及房屋委員會醜聞 )   中，立法

會很快便達到目的。

行政機關大致上代表富人；立法會則代表窮人。因此香港的立法機關

與行政機關自然緊張的關係之中還具有另一個層面 :階級之爭及權力分
立。除非能說服更多富人參與其中，否則檢討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工作

並無意義。不然立法會內只會有更多代表草根階層的人。要使富人參

與立法會，便須重新分配立法會與行政機關的權力。

競選活動經費競選活動經費競選活動經費競選活動經費

香港的選區很大，這是代議制度的一大缺點。小政黨要參選太昂貴。

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以政黨所得票數付予酬金，例如每得一票獲 20
元。台灣便採用這樣的制度。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應設立政黨註冊制度。目前政黨須以擔保有限公司名義註冊，導致其

角色及在運用經費方面被誤解。大部分歐洲國家有名單投票制，因此

有註冊政黨，香港也剛引進名單投票制，所以亦應為政黨註冊，這樣

可減少政黨分化的情況。政黨註冊應涉及為政黨訂定定義，以及政治

及其他活動的分野，如與利益團體的分別。這可能會對香港現行普遍

屬利益團體的功能界別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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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討論組對憲制問題的討論摘錄英語討論組對憲制問題的討論摘錄英語討論組對憲制問題的討論摘錄英語討論組對憲制問題的討論摘錄

1. 根源根源根源根源

憲法的根源重要嗎？在若干例子中是重要的，因為憲法的根源可解釋

某個憲法是如何及為什麼會合法化？草議憲法時的情勢又重要嗎？戰

後的憲法有時有其特別之處。外在因素的重要程度如何？明顯地，香

港有其特別之處，因為由兩個外來勢力為其起草《基本法》。但香港

並非獨一無二   日本和津巴布韋在這方面與香港亦有相同之處。

2. 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

香港人在 80年代強烈支持維持現狀。多個代表團連番到北京討論重要
的憲制問題，甚至民主派人士亦參與其中，所以《基本法》在起草階

段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而，只因在 80年代時有一定程度的合理
性不代表其至今仍然合理。基本情況已有所改變，特別在回歸後，《基

本法》在憲制上的合理性已有所減弱。

3. 主權主權主權主權

憲法一般被視為是賦予權力的，然而香港的憲法則是為限制權力而設

計的。有一個論點是由於今天的人要對其後代作出規限，因此所有憲

法都是限制主權的。《基本法》不單限制香港人的主權，實際上亦限

制了中國的主權。《基本法》在很多方面更像統治者給予人民的憲章，

而難由人民要求及制定的。

4. 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

政治制度最終取決於共同價值觀，如價值觀南轅北轍便會產生問題。

較悲觀的看法是《基本法》本質上便是一份不可能成功的文件，因為

其目的是企圖作為兩個互不相容的制度的橋樑。也許這是《基本法》

沒有導言表達其起草人的價值觀及願望的原因。第二十三條引起的問

題明顯暴露這種互不相容的情況。較樂觀的看法則是沒有任何一個政

治制度是靜止的，雖然香港與中國內地有顯著分別，但兩者都在轉變。

隨著時間，在價值觀層面上達到某程度的聚合是有可能的。

5.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修訂《基本法》的程序是多變的。尤其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新機制須獲

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但對選舉立法會的方式所作的更改則只需

作匯報。

Ian Holliday
2000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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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文討論組所提出論點的報告 (上午節 )

1. 一個社會是如何通過及採納其憲法也許沒有絕對重要性。然而《基

本法》基本上猶如無可選擇的既成事實一樣加諸在港人身上，造成當

中一些港人不滿。

2. 由於港人由一開始便被拒諸門外，很難知道他們是否支持《基本

法》；至少可以說，他們對該小憲法的心態是矛盾的。

3. 憲法最重要是體現及反映社會的價值觀。起草《基本法》時， “安
定繁榮 ”被置於重要位置，就此引起幾方面問題：(a)應否以其他價值觀
作為保持 “安定繁榮 ”的代價。因為這個焦點，即使時移勢逆，社會要
求就具體政策重新確定社會共識，《基本法》在這方面起不了作用；(b)
即使 “安定繁榮 ”在 80年代初是港人首要關注的事項，但問題是在《基
本法》起草及落實時，何謂 “安定繁榮 ”及如何體現該等價值觀似乎完
全由一群經精挑細選的精英所一手界定；及 (c)即使 “安定繁榮 ”在 80年
代初及中期是港人首要關注的問題，但港人的關注重點近年來可能有

所改變，以至所產生的其他重要的價值觀沒有在《基本法》內得到充

分體現。

4. 根據回歸後的經驗，《基本法》所訂明的藍圖欠妥當的情況越來

越明顯：行政立法兩者的關係日益緊張；愈來愈多團體和個人公開表

示對政府的表現不滿；凡此種種會導致人們去探究令其日子不好過的

根源，因而無可避免地會質疑政府的制度及憲法的內容。

5. 鑒於以上種種原因，小組的大多數意見認為有需要開啟修改《基

本法》的大門；雖然這未必即時可以做到，但應努力改善現行做法及

在現行憲制文件中逐步加入開明的內容。


